
展覽概述
臺灣自1949年起實行戒嚴，直至1987年才宣布解嚴。在此長達38年的戒嚴

期間，國民黨政府為達全面治理的目的，一方面以公權力嚴密監控人民，

頒布各式禁令，箝制人民的各種言行；另一方面，又以國家機器的整體動

員，透過媒體傳播、學校教育、藝文獎章等方式與管道，進行各種思想的

灌輸，以形塑符合政府標準的意識形態。如此雙管齊下的作為與管制，不

僅影響人民的日常生活，更深刻改變了戒嚴世代的普遍思維。

自1950年代起，雷震等人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推動「中國民主黨」

組黨運動；1960年代，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人發表「臺灣人民自

救宣言」、陳映真等人涉「民主臺灣聯盟」事件；1970年代隨著黨外運

動的蓬勃，長期以來民眾渴望民主自由所累積的能量，在國際局勢變遷與

海內外人士的助長下，迫使國民黨政府逐漸鬆動加諸於人民的各項限制，

並於1987年宣布解嚴。然而解嚴之時，臺灣並未立即獲得百分百的言論

自由，期間歷經「蔡許臺獨案」、「鄭南榕殉道」、「獨臺會案」等事件，

直至1992年刑法第100條修正、1999年出版法廢除，以及2003年黨政軍

退出廣電媒體──至此，臺灣社會的言論自由，才逐漸得到全面落實。而

為了紀念勇敢爭取言論自由的人們，行政院遂於2016年12月22日發布，

將鄭南榕殉道的4月7日，訂定為「言論自由日」。



文化政策的
全面監控
除了查禁制度外，戒嚴期間政府更施行多項文化政策，企圖達到對社會

的全面管控。例有：文化清潔運動、推行國語運動、愛國與淨化歌曲的

推廣、各式藝文獎之制定等。而在推行文化政策的同時，也一併將「反

共愛國」、「崇拜領袖」等思想，透過學校教育、傳播媒體等方法，滲

透至社會各個層面，來建立其統治的基礎。



愛國教育的洗禮

總統蔣公，您是 (1) 人類的救星 (2) 自由的燈塔 (3) 全民的紅太陽 (4) 民

族的長城。上述問題，請問何者為非？如果您能不假思索的回答正確，想

必您一定受過深厚的愛國教育洗禮。

在戒嚴時期，愛國教育深入各級學校與各個層面，包含由政府統一編制課

本內容，並有救國團、朝會宣導等相關活動。而這些教育及宣導活動，充

斥著反共抗俄、強調中華民國為唯一代表權與合法性的思想，且高度歌頌

政治領袖的生平事蹟。最具代表性的內容，例有課本收錄：〈蔣總統小的

時候〉、〈勤勞的蔣總統〉、〈愛國的蔣總統〉、〈偉大的蔣總統〉等文

章，形塑統治者的神聖崇高形象。

高中國文課本

第一冊

蔣公哀思實錄



文藝團體的整肅：

文化清潔運動的發起

文化清潔運動又稱為「除文化三害運動」，於1954年由中國文藝協會發起

推行，其欲撲滅的文化三害為：「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

罪」。此一運動表面上是為了掃除文藝思想的毒素，實則為官方意識形態

下，對於當時文藝界的全面控管與整肅。許多出版社、雜誌社、學界、記

者公會為求自保，紛紛宣示響應此一活動，總計有五百餘人及155個團體

簽名連署。藉由此一運動，內政部認定《中國新聞》、《鈕司》、《新聞

觀察》等刊物，皆為誨淫誨盜與妨害治安的雜誌，勒令停止發行。

文化清潔運動經由國家機器的動員，以文藝政策為理由，對臺灣社會的出

版品進行了全面的搜索與查禁，建立更加嚴密的書刊審查制度。從黨政軍

到地方團體，此運動的影響層面相當廣泛，文化界與眾多藝文團體變得風

聲鶴唳、人心惶惶，政府也因而達到了控制的目的。



文藝政策的多方配合

自1950年代起，政府在文藝政策的實行上，亦共同倡導愛國、反共、激勵

士氣的創作方向，先後成立中國文藝協會、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中國青

年寫作協會、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等文藝團體。其中有些團體直接隸屬於國

民黨中央宣傳部，且經費來源亦由黨部所支援。

此些重要團體的成員，包含了官方作家、編輯、學生、軍人與婦女；政府

與政黨層層控制文壇，並以高額獎金來鼓勵符合政策意向的創作，例有中

華文藝獎、國軍文藝獎、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文藝獎等，俾使作家能創作

合乎政府期待之文章，並大量刊登於官方掌控的媒體通路。

1970年代的臺灣鄉土文學論戰，政府亦透過特定報章媒體，對於具臺灣本

土意識及鄉土文學書寫的作家，進行大量的抨擊與打壓；此一事例，可說

是政府干預創作、介入文壇思想的顯明例證。

紀弦

除三害歌



文化監控的主要實行單位

當時的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簡稱中四組），為臺灣實行文化監控的最

高行政單位。此單位成立於1950年8月，為國民黨政府負責執行黨意理論

宣傳及文化控制的主要組織。該組織同時編撰《宣傳週報》，此一刊物為

黨內的機密刊物，發行對象為黨政軍的宣傳單位，內容收錄有各項宣傳命

令以及黨政的政策意向。綜而言之，中四組是當時宣傳三民主義理論、反

共政策宣導，並且進行出版刊物查禁的主要組織與最高指導單位。整體查

禁方向主要是透過中四組來主導，但實際查禁行動則是由警備總部統合指

揮，聯合國防部總政治部、臺灣省政府（含新聞處、警務處）、各級政

府、國家安全局等單位一起配合執行。



言論箝制的日常
戒嚴時期的國民黨政府，為整肅異己、有效掌控言論與思想，制定各項法

令，對書籍、報刊、歌曲、戲劇等與言論相關的作品進行內容審閱。若是

被列為查禁對象，則依據情節輕重的不同，而有取締、扣押、查禁等相對

的處分，情節嚴重者，甚至出版者可能因此入獄，或有判死之虞。

政府時時監視、看守著人民的生活和行為，民眾雖生活在看似平凡無奇的

客廳、書房、辦公室等日常空間中，但其所見所聞和一舉一動，卻都可能

不經意，意外僭越了政府嚴密管制、不容冒犯的禁區。



〈苦酒滿杯〉

《苦酒版杯》專輯，謝雷主唱。1967年發行，主打歌〈苦酒滿杯〉被控意象晦暗，遭到禁播，

但歌曲早已傳遍街頭巷尾。查禁單位認為〈苦酒滿杯〉詞意消極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應予免播

。唱片公司改名為〈酒與人生〉後，遂順利過關。

〈天邊的紅太陽〉

原為1968年由趙莉莉主唱，後改由新加坡歌手白蒂娜於1969年發行。〈天邊的紅太陽〉中「紅

太陽」易讓人聯想到毛澤東，故被審查單位認為有所不妥。後來臺灣唱片公司並無出版此曲。

〈1979年12月10日〉 

邱垂貞在公開場合演唱〈雨夜花〉、〈望春風〉和〈補破網〉等歌曲，政府以「以台獨歌煽動

群眾」的罪名加以逮捕，坐牢四年半。 

歌曲查禁事件簿：



不能聽見的聲音：

歌曲的查禁

琅琅上口的歌曲，具有一定的社會渲染力，因此政府對於歌曲的管制，格

外嚴厲。此時的政府，先後訂定《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檢

肅匪諜條例》、《出版法細則》和《廣播電視法》，以不計其數的審查

法令，針對各種認定於社會公序不妥的歌曲，進行查禁，同時也一併推行

國語運動，間接打壓方言歌曲的創作與傳播。

此時歌曲的查禁手法，包含了以下幾種：強迫改寫歌曲；禁止公開播放或

現場演出，但仍可發行；或者全面禁止。歌曲審查制度的執行，不僅使臺

灣樂曲的多元發展受到限制，民眾的音樂教育養成亦在不自覺中受到深刻

影響，具有潛在的規訓作用。



不能看見的世界：

書籍的查禁

在戒嚴體制下，政府為鞏固唯一政權，以《懲治叛亂條例》、《臺灣省戒

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制辦法》與幾番修正的出版法等，建立一套書刊查

禁制度，重重箝制了言論與出版自由。凡遭判定為禁書者，便會以行政手

段禁止刊印、流佈、閱讀，此舉影響了戰後臺灣各種知識系統的建立與傳

承，甚至民眾休閒生活中的連環圖畫與武俠小說，也因《編印連環圖畫輔

導辦法》與「暴雨專案」的施行而遭到重創。

當時書籍被查禁的主要標準和區別，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左翼思想(紅)

暴力

黑幕(灰)

臺獨思想

煽情思想(黃)

晦澀消極思想(黑)

黨外雜誌

菠茨坦科長 藍彩霞的春天



禁書相關的冤獄舉隅

明倫出版社

負責人陳明鑑被控出版了一系列的「附匪」作家作品，例有《中國小說

史略》、《中國詩史》等，並以「盜印大陸地區圖書，嚴重違反法令」

為由，遭到逮捕，成為第一位因翻印大陸圖書入獄服刑者。

理想系列徵文比賽

臺灣新生報副刊總編童尚經，辦理徵文比賽集結成冊出書。此一舉動卻因

被控「舉辦『理想丈夫』、『理想夫人』、『兄弟姊妹』徵文，企圖用親

情來沖淡民眾反攻大陸的士氣；舉辦『血債』徵文，要挑起與日本的民族

仇恨」，最終被判處死刑。

泰順書局

接續明倫出版社的翻印市場，負責人羅世敏，因翻印郭若沫《管子集校》

一書被捕。判刑後，死於獄中。

春明書局

1951年，中華民國海軍攔截到一艘載有兩百多本《新名詞辭典》書籍的

船隻，並認為書籍內容有諸多迎合中共觀點的文字。春明書店陳冠英被告

密與上海春明書店具有往來聯繫，因此被控蓄意編印《新名詞辭典》。雖

陳冠英解釋此書為他離開上海春明書店後才出版的作品，但仍不被政府採

信，最終遭到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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箝制下的對應
與衍生現象
戒嚴期間，政府會依據各項出版品管制辦法，要求「凡在臺灣出版及運入

臺灣之書刊報紙雜誌，均應送三份至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後為警備總部）

以備審查。」且經審查後，凡有違反相關規定之出版品，即遭扣押並發文

至各單位不准陳列，必要時，甚將約談出版負責人追究其出版刑責，並提

具各種查禁的理由。此外，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與臺灣省政府、部分地方政

府亦共同編印《查禁圖書目錄》，廣發至出版業、書商與圖書館等處，作

為其刊印、販售及陳列書籍的準則，且查禁執行人員亦會依此進行查檢。

在此情境下，為躲避嚴格的查驗與後續相關處置，臺灣社會的出版業及

文化界，衍生出各種特殊應對策略──例如出版者會不斷改易作者名或

書名，以迴避政府的追查。而在查禁的巨大社會壓力中，也衍生出另一

特殊現象，亦即名列《查禁圖書目錄》的禁書，反能因此身價大漲，越

禁越賣，成為暢銷的書籍。

查禁圖書

目錄

查禁圖書

目錄-內頁



出版業者為躲避政府的查緝與查禁，經常頻繁地更改書名與作者名。當國

民黨政府進行相關法令的修改，認定「經過審查內容無問題且具參考價值

者，可將作者姓名略去或重行改裝出版」；此一舉措使得日後書籍的反覆

改名，成為出版界極為普遍的現象。

當時的改名方式，約可概分為以下四種：

一、改書名：

　　例金庸的《射鵰英雄傳》，改為《大漠英雄傳》。

二、改作者名：

　　例朱光潛撰寫的書籍，作者名被改易為「孟實」與「 朱潛」；又或有

　　些書籍直接隱去姓名，改以「本社出版社」印行。

三、作者與書名齊改：

　　例茅盾所著的《世界文學名著講話》，被改為曹開元的《世界文學名

　　著評話》，後又被託名為林語堂所著的《世界文學名著史話》。

四、譯者更名：

      最常見的有《湖濱散記》、《小城故事》與《夏日煙雲》等書，皆共

　　用「吳明實（無名氏）」此一特別的假名。

改名求生存



遭查禁的書籍、歌曲和影片，多數皆與「為共匪宣傳」有關，例如：魯

迅、巴金、郭沫若等留置在中共地區的作家及其作品，皆被認為是「附

匪」之作。至於黨外人士的書籍，則多被認定為「足以淆亂視聽影響民心

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之言論」。而《教父》、《畢業生》等只要涉及色情

與暴力的作品，一律以「內容猥褻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動他人犯罪者」遭到

查禁，連谷崎潤一郎著名的純文學作品《鍵》也不例外。

此外，連環圖畫與武俠小說遭查禁或是被要求修改的理由更是千奇百怪。

劉興欽的《機器人》因審查標準認定「機器人應受人控制，不可有自由意

志」而無法通過審查，只得加上「遙控器」方順利通過。武俠小說《白髮

魔女傳》、《金鞭女俠》內容涉及頌揚流寇李自成，則被認定為扭曲史實

而遭查禁。

千奇百怪的查禁原因

小城故事 朱光潛



為反對戒嚴、爭取言論自由，諸多臺灣人民在重重法令的限制之下，仍相

繼挺身而出──他們為民主自由發聲，投身於各項社會運動，終於1987

年迎來了解嚴，邁向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第一步。然而此時，因相關

法令尚未完全廢止，臺灣仍未具有完全的言論自由；於是在解嚴後，又發

生了數起爭取自由的運動。直至1992年通過刑法第100條的修正、1999年

廢除出版法、2003年黨政軍退出媒體，由此，臺灣社會才算真正走入了言

論自由的年代。

衝破桎梏 爭取自由



在戒嚴時期，政府明令不得組織政黨，當時投身國民政府選舉者，被統稱

為「黨外人士」──他們積極爭取進入政治體制，為爭取言論自由、對抗

威權而發聲。例如蘇東啟曾參選雲林縣議員，並在議會提案時，要求政府

釋放因言論而被捕的雷震。後期投身選舉的黃信介、許信良、陳婉真等

人，也為爭取民主和言論自由而努力。

解嚴之後，為了爭取百分百的言論自由，各界發起許多社會運動，不僅走

上街頭抗議，更有人因此犧牲自由或生命。蔡有全、許曹德的臺獨案、廖

偉程等人的獨臺會案、鄭南榕自焚以及「100行動聯盟」的成立，這些人

物、行動和事件的前仆後繼，終於引起政府正視，並開啟了後續一連串相

關法案的修正。

與當權者的正面交鋒



在戒嚴國家體制下，政府企圖管控傳播媒體，限縮人民的思想傳播和政治

討論空間；但嚴厲的管制之中，仍有不少黨外雜誌及其參與者，堅持為自

身的理念而發聲。

早在1950年代，《自由中國》的創辦，便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基本

人權的宣示作為主要號召，給予後起的民主運動相當程度的啟發。而後迭

起的《文星》、《大學》、《臺灣政論》、《美麗島》、《自由時代》等

雜誌，更是承先啟後點亮臺灣民主的火炬，持續不輟地討論臺灣政治與社

會問題，擘劃民主發展的願景。當時政府面對此般挑戰，皆是採取查禁方

式，甚至施以停止雜誌登記、查封雜誌社等處分──面臨如此嚴峻的法規

與艱困的政治局勢，臺灣的民主先輩們，仍想方設法、不懈地爭取權利，

留下得以映照時代的豐碩成果。

衝撞體制的出版



白色恐怖時期的國民黨政府，以戒嚴令為基礎，藉由黨、政、軍、情治單

位的整體掌控，建立起威權體制，實施獨裁統治。當時的政府箝制思想、

排除異己，透過一項又一項的法令限縮人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臺灣社會

雖然解嚴已久，但此般歷史遺緒仍讓民眾長期以來繼續過著小心翼翼的生

活，深怕不自覺中觸犯法規，只得時時刻刻審查自己、審查別人，不敢涉

入政治、不敢質疑權威，更無法相信政府不會再監控人民的言論。

在此狀況下，除了民眾易對政府產生不信任感，亦間接助長了服膺威權的

心態。一方面，個體對於權威保持絕對的服從與崇敬；另方面，又可能從

權威崇拜中，建立起自我的優越感，導致部分民眾不僅無法珍視言論自

由，甚而倡導政府管制自由的正當性，或產生「民主化是獨裁者的智慧與

恩賜」的想法。當前透過持續民主化及公共討論的過程，我們期許臺灣社

會未來的發展，能逐漸消解白色恐怖所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更多元地落

實言論自由的真義。

當今言論
自由的反思 



言論自由的爭取，仍是一

項尚未終了的工作。儘管

在國際社會中，言論自由

已被視為備受保障的基本

人權，然而與臺灣場域相

關，侵犯言論自由的爭議

性事件依舊層出不窮。透

過這些事件的反思，我們

得以發現，言論自由即使

在當代的臺灣社會，仍然

可能受到諸多外部與內在

力量的制約——惟有時時

刻刻關注並確保自由，自

由才有可能真正扎根於每

個人的日常生活。

沒有言論自由是怎樣的生活?

言論自由的

未竟之業 Q1

暢所欲言就是言論自由嗎?

Q2

您心目中的言論自由是什麼?

Q3



言論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

然而身處戒嚴時代，

人民的言論卻長期受到政府監控。

走過一言一行須謹慎顧慮的年代，

現今的我們，

是否已能體悟到言論自由的可貴?

為有理解陰影，才能擁抱光亮。

您已經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了嗎?


